
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
2023年第一輪申請的概況及

常見問題



2023年第一輪申請概況

接受申請期 ： 19.6.2023-3.7.2023

共接獲申請 ： 370宗

申請配額總數 : 216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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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院舍申請配額的數目

津助安老院舍

自負盈虧安老院舍

合約安老院舍

私營安老院舍

津助護養院

津助殘疾人士院舍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



審批結果

審批結果通知書已於2023年8月28日寄出

獲接納的申請 ： 173宗，涉及1003個配額

不獲接納的申請 ： 197宗，涉及1159個配額



各類別院舍的審批結果

私營院舍及自負盈虧院舍,

652個配額,佔批出總數65%

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             

351個配額,佔批出總數35%

獲批輸入護理員配額的數目

私營院舍及自負盈虧院舍 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



申請不獲接納的原因

配額用罄 : 156宗

不符合申請資格 : 7宗

不符合本地招聘規定 : 34宗



申請資格
 所有根據《安老院條例》（第459章）獲發牌照的安老院、
根據《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第613章）獲發牌照的殘疾人
士院舍，或根據《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第633章）獲發護
養院註冊證明書的附表護養院可遞交申請

 私營院舍及自負盈虧院舍（包括參與買位計劃的院舍）
每聘用1名全職本地僱員（不限職位）最多可輸入1名輸入護
理員（即 1：1）；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每聘用2名全職本地
僱員（不限職位）最多可輸入1名輸入護理員（即 2：1）

 僱主提交申請時，須證明已經通過社署指定途徑招聘本地人
手，但未能填補空缺

 僱主沒有因被社署行政制裁而不獲准參與「特別計劃」

 社署會按收齊全部所需申請資料及文件的日期，以先到先得
的原則處理



本地招聘規定

僱主提交申請時，須證明已經通過社署指定途徑招聘本地
人手，但未能填補空缺

在申請日（申請表內填寫的申請日期）前30天內，連續
14個曆日(i)在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網站」進行招聘，
或(ii)在本地報章／招聘網站刊登兩則廣告

不可設有限制性規定或超越工作需求的不合理招聘條件，
如年齡、性別、技能等

招聘本地護理員的薪金必須不低於輸入護理員，而輸入護
理員的薪金不得低於政府統計處最新編製的護理員每月工
資中位數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2年9月的統計數字，護理員每月中位
工資為港幣$14,500  (每日正常工作時數為9小時，不包括
用膳時間)



常見問題

不符合本地護理員的招聘規定
招聘廣告刊登日期～申請日前不足14天

報章廣告沒有連續14天刊登兩則

在完成本地招聘前已簽署本地招聘確認書

在簽署本地招聘確認書前已在申請表簽署



常見問題 （續）

申請者並非法人

填寫的資料不完整、不一致

提交的申請表欠缺某些頁數

授權書和蓋章
只遞交了授權書副本

授權書蓋章與申請者蓋章不同

欠缺必須提交的文件

欠缺簽署及/或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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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填寫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

 正確填寫本地招聘確認書

 本地招聘必須符合在申請日（申請表內填寫的申請日期）前30天內，連續14個曆
日進行的規定

 清楚填寫本地護理員招聘廣告刊登日期

 剔選刊登招聘廣告的途徑

 列明應徵人數，並於招聘本地護理員紀錄表填寫全部招聘結果

 完成所有招聘程序後才簽署本地招聘確認書

 在「本地招聘確認書」內，申請人須作出聲明，確認「本地招聘
確認書」內提供的資料全屬真實和正確，以及明白蓄意或存心提
出不正確資料或隱瞞任何事項，或錯誤引導社會福利署，社會福
利署會終止處理申請及在指定時間內不會接受有關院舍的配額申
請，而申請人亦須負上有關的法律責任



正確填寫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續）

申請需由法人提出，如屬公司或機構營辦的，應
由母公司或機構名義提出申請

申請表格及附件應由法人或公司或機構負責人
（或其授權人）簽署，授權簽署者必須附有授權
書正本。申請表格應蓋上公司或機構印章

應同時填寫母公司及院舍的商業登記號碼和提供
副本

 NGO若以公司註冊的，應剔選公司註冊並填寫相
關資料；若根據法例註冊的法人團體，應填寫法
例章節



按持有的牌照類別填寫院舍類別，根據《安老院條例》
（第459章）獲發牌照的護養院，應剔選對應的安老
院而不是護養院

院舍床位數目是填寫現時院內的床位數目，而不是牌
照上可收納的最多人數

院舍名稱和地址須按牌照上的資料填寫

現時輸入護理員人數須正確填上「補充勞工計劃」及
「特別計劃」下的輸入護理員人數總和；2022年3-5月
的一次性放寬措施乃屬於「補充勞工計劃」

正確填寫申請表及其他申請文件（續）



招聘廣告
的要求

(申請須知附
件第1頁)



申請表

(第3部份起的
第1頁)



申請表

(第3部份起的
第2頁)



申請表

(第3部份起的
第3頁)

17



申請表

(第3部份起的
第4頁)



申請表

(第3部份起的
第5頁)



附件一

本地招聘確認書



附件一
本地招聘確認書



本地招聘紀錄表



附件二

院舍全職本地
僱員資料報表



附件三： 現職輸入護理員名單



附件四

已獲「補充勞工計劃」原則
性批准輸入 /「院舍輸入護
理員特別計劃」配額但有關

輸入護理員
（包括替補輸入護理員）仍

未到港報表



要求提交補充資料的準則及程序

 申請者必須填寫i ）全職本地僱員人數，ii ）現時輸入
護理員人數，iii ）申請輸入護理員人數及僱用期、工
資和工作時數等資料。欠缺以上任何一項資料社署均會
要求補交資料處理

 申請者應提交齊備的文件（如牌照副本、正確授權書正
本、公司註冊證書、商業登記副本、簽妥的本地招聘確
認書、院舍全職本地僱員資料報表、現職輸入護理員名
單和未到港護理員報表（如適用）等）補交文件通知書
會在該輪申請期完結後發出，申請者必須於指定日期前
交回

 為免因補交資料而令申請延後處理，申請表內填寫的資
料，應與提交的文件資料一致



抽查本地招聘紀錄的機制

 為確保申請者符合本地招聘規定，社署設立了抽查招聘
紀錄機制

 每輪申請會抽查約10％申請院舍的本地招聘紀錄

 申請者需保存本地招聘詳細紀錄至本輪申請期完結後6
個月，以供抽查

 社署會發信要求院舍提交其有關本地招聘的詳細紀錄，
包括招聘廣告的正本／打印本、連續14個曆日在勞工處
「互動就業服務」網站／本地報章／招聘網站刊登該招
聘廣告的證明文件，及每一位求職者的應徵紀錄和面試
紀錄（如適用）（包括求職者的姓名及聯絡資料、是否
成功聘用、不獲聘用的原因、拒絕受聘的原因等資料）



跨境住宿的安排

如輸入護理員為內地居民，僱主可選擇（a）在香港
為輸入護理員提供住宿；（b）在內地為輸入護理員
提供住宿；或（c）輸入護理員在其內地住所居住。
由僱主安排的內地居所亦須符合「標準僱傭合約」
附表所訂標準。

在指明受僱期內，如輸入護理員根據標準僱傭合約
第12段返回僱主安排的內地居所或返回自己於內地
的居所期間生病或受傷，僱主須為僱員提供免費醫
療，包括診症、住院及牙科急診的費用。



僱主提供居所的標準

僱主須按下列標準為僱員提供居所：

 ( 一) 有關居所必須為清潔及獨立單位，每人所佔淨樓面實用
面積最少為3.4 平方米。居所內必須免費為僱員配備：

 (a) 廁所、洗澡及煮食設備；

 (b) 電力及食水供應(佔用居所的僱員除了須按僱傭合約支付住
宿費外，亦須支付居所的水、電、煤等經常性費用 )；以及

 (c) 基本傢具、器具及物品，包括床、毛氈、枕頭、電風扇和
雪櫃；

 ( 二) 睡房必須與休息室／客廳分隔；以及

 ( 三) 每間睡房不得設床超過六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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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